
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辦理中文圖書採購應注意事項 

一、 為優化公部門圖書採購作業，提升圖書採購作業品質，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 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以下簡稱機關）辦理中文圖書採購，屬文化藝術相

關之勞務、財物採購，應依文化藝術採購辦法辦理： 

(一) 採購金額達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上者，以採最有利標決標為原則。  

(二) 採購金額未達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

標辦法」第五條規定，不經公告程序，逕洽廠商採購者。為扶持實體

書店發展，強化在地文化推廣夥伴關係，建議優先洽機關所在地附近

實體書店採購。 

三、 機關採最有利標（或取最有利標精神）方式辦理中文圖書採購，其採購標

的如包含圖書分類編目、加工或圖書運送等勞務服務項目者，應採圖書費

與勞務服務費分別報價，圖書費以該次採購圖書總定價乘以一定費率計算，

該費率由機關參考市場行情訂定，惟建議圖書費應不低於圖書總定價百分

之七十，以維護出版業合理利潤；得標廠商須依該費率向各出版（或經銷）

單位購書，並應取得出版單位出具之圖書總定價百分之七十以上之出貨折

扣相關證明予機關；勞務服務費由廠商自行依圖書總定價提報一定費率計

算。 

四、 機關辦理中文圖書採購，採最有利標（或取最有利標精神）方式辦理評選

作業，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 建議評選項目態樣包括「可供應圖書種類及品質」、「供應圖書之專業

能力及人員素質與組成」、「過去履約績效」、「財務狀況」及「總標價

合理性」等。其具體評選項目可參採「機關採最有利標方式辦理中文

圖書採購評選項目」（如附件），機關並得視個案採購特性及實際需要，

參考「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五條自行調整或增刪。 

(二) 為有效評選出最合適廠商，建議評選委員（或評審小組）組成應有一

定比例具有圖書採購實務經驗之成員。 

五、 依文化藝術採購辦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機關以最有利標所辦理之藝文採

購，應以不訂底價或固定價格給付為原則。」機關辦理中文圖書採購如需

訂定底價，應確實依照政府採購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考量廠商成本、合理

利潤及市場行情後訂定；市場行情資訊不足時，可向相關出版公會（或協

會）進行詢價。 

六、 國營事業、地方政府及行政法人辦理中文圖書採購，準用本注意事項之規

定。 

  



附件：機關採最有利標方式辦理中文圖書採購評選項目 

 

評選項目 評選子項 配分 

1.廠商團隊專業能

力及經驗 

1-1廠商簡介、財務狀況、專業能力、本

案參與人員之資歷及人力規劃。 
 

1-2近○年與本案有關且已完成之實績  

2.本案整體規劃及

執行能力 

2-1 本案工作項目之執行能力及問題解

決能力： 

2-1-1廠商採購圖書能力 

2-1-2分類編目建檔能力 

2-1-3書目轉換機讀格式、提供不同字

碼資料，及書目轉入自動化系統

之能力。 

2-1-4 進行圖書加工作業、所需材料

製作或購置之能力 

 

2-2廠商倉儲容納量及接案量評估  

2-3 工作品質管理及工作進度規劃與管

控機制 
 

3. 價格合理性 

3-1 廠商提報依圖書總定價一定費率

（百分比）做為行政業務服務費其

組成之正確性、完整性及合理性。 

 

4.簡報與答詢 4-1簡報與答詢  

總分 100 

註：「1.廠商團隊專業能力及經驗」、「2.本案整體規劃及執行能力」，所占總滿分比率不得

低於百分之六十。 


